
举办民办教育机构应向审批机关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请办园（班）报告；
（二）规范的机构名称和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三）拟任机构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学历证件、教师资格、身份证明及有无犯罪证明等；
（四）拟聘任教职工的相关资格证明（教师学历达标率90%以上，幼教资格率必须达50%以上，不得聘请在职教师）；
（五）拟办园（班）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自有或租赁合同）；办学场所内不得有其他单位和住户，楼层不得高于三层，建筑面积必须达到600平方米以上，特色辅导班不低于300平方米，幼儿室外活动场地达到生均2平方米以上。

（六）拟办幼儿园（特色辅导班）的章程草案和发展规划（包括办学宗旨、规划目标、教育教学原则、招收对象和范围、师资队伍构成、课程计划、拟使用的教材等）；
（七）拟办园（班）的建筑平面图、各功能室分布图、设施、设备计划配置情况说明以及场所使用权证明；

（八）公安消防部门提供的消防安全审核意见；
（九）厨房建设安全、卫生，有县级及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幼儿园）

（十）卫生监督所提供的工作人员健康证；（幼儿园）

（十一）审批机关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

（十二）房屋建设验收合格材料或者固原市建筑设计院或建筑测试中心对房屋的安全鉴定报告。

其他相关要求可上网查阅《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管理办法》

